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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 

建设单位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顾明华 联系人 吴凤梅 

通信地址 苏州高新区科创路18号 

联系电话 0512-68183388 传真 / 邮编 215000 

建设地点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诺贝尔湖西、科研路北     

项目性质 新建☑ 迁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K7010 房地产开发经营 

环境影响登记

表名称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悦瀜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 

立项审批部门 
苏州高新区经济

发展和改革局 
文号 

苏高新发改项

[2016]248号 
时间 2016年8月22日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苏州高新区环境

保护局 
文号 

苏新环项

[2016]290号 
时间 2016年8月15日 

项目投资 

总概算 
40000万元 

其中：环境

保护投资 
400 

环境保护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1% 

项目实际投资 40000万元 
其中：环境

保护投资 
400 

实际环境保护投

资占总投资比例 
1% 

设计规模 
占地面积24140.9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35243.66平方米 

建设项目开

工日期 
2017年7月 

实际规模 
占地面积24140.9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36420.99平方米 

投入试运行

日期 
2019年6月 

调查经费 ——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82

号令，2017年7月16日）； 

2《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原江苏省环保

局，苏环控[1997]122号文）；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公告

2018第9号，2018年5月15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 

5《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

通知》（环办[2015]113号）； 



 

 

6《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

[2018]34号）； 

7《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江苏省环境

保护厅，苏环办[2015]256号，2015.10.25）；   

8“关于《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

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审批意见”（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环境保护局，苏新环项[2016]290号，2016.8.15）。 

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 

（项目立项~试

运营） 

1、2016年8月15日，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新企鸿地产

（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6]290号）； 

2、2016年8月22日，取得“关于同意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

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核准的通知（苏高新发改项[2016]248号）； 

3、2017年4月6日，取得苏州市规划局对于苏地2006-B-40号地块建设

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505201700046号）； 

4、2017年7月12日，取得苏地2006-B-40号地块别墅项目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320591201707120101）； 

5、2019年6月，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

项目已建设完成，为了保证该工程项目达到国家、江苏省、苏州市

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要求，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进行

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工作。在建设单位及相关部

门的协助下，通过对项目现场的实地踏勘以及对项目所在地区和周

边环境现状的调查分析，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该

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表二、调查范围、因子、重点 

调查范围 

结合本项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及工程建设和运行的

实际情况，参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确定本

次验收调查范围。 

（1）生态环境：本项目附近范围内无生态红线保护区域。 

（2）水环境：项目施工期场界内施工废水排放去向，运行期雨污分流

及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情况。 

（3）环境空气：以本期验收项目为中心，周围300米范围内的区域。 

（4）声环境：声环境调查范围为厂界外200m范围内。 

调查因子 

施工期：居民健康，陆生植被，水环境质量，环境空气，声环境。 

营运期：居民健康，城市发展，陆生植被，水环境质量，环境空气，

声环境。 

调查重点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通过调查实际工程建设内容，对比环评登记表与审批文件，核查是

否存在变更；变更情况与实际工程内容造成环境影响变化情况等。 

（2）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检查项目前期、施工期、试运行等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

同时”、施工期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与效果，污染防治设施与措施的制

度与日常管理维护等制度执行情况。 

（3）项目主要环境影响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要求落实情况 

分析环评登记表及审批文件中提出的主要环境影响；调查项目实

际落实的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情况，对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文件，核查

是否符合要求，并分析其有效性。对污染因子进行监测，计算污染物

实际排放总量，对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文件，核查是否符合要求。 

 

 

 

 

 

 

批注 [A1]: 上下字体一致 



 

 

项目名称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 

项目地理位置 见附图1和附图2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科技城诺贝尔湖西、科研路北，属于居民用地，占地面积

24140.9平方米，建筑面积36420.99m
2，主要建筑内容为18栋地上一至三层、地下二层

的建筑，项目总投资4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0万元，技术经济指标见下表。 

表3-1  建设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项目指标 环评 实际 变化量 

总用地面积 24140.9 m
2
 24140.9 m

2
 无变化 

总建筑面积 35243.66m
2
 36420.99m

2
 +1177.33m

2
 

 

其 中 

计容建筑面积 14470.78 m
2
 14481.44m

2
 +10.66m

2
 

 

其中 

住宅 / 24148.36m
2
 / 

配套服务用房 / 155.61m
2
 / 

其中 物业办公用房 / 155.61 m
2
 / 

公辅设施用房 / 239.48 / 

其中 

变电间 / 196.41m
2
 / 

工具间 / 10.04m
2
 / 

消防控制室 / 33.03 m
2
 / 

不计容建筑面积 / 21939.55m
2
 / 

容积率 0.6 0.6 无变化 

机动车停车场 / 11877.54 m
2
 / 

注：由于项目为登记表审批，因此部分数据在环评阶段没有参照值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变化原因 

项目实际建设与环境影响登记表及环保批复对比，项目用地性质和建设主体工程

及配套的环保设施等均未发生改变，项目占地面积没有发生变化，总建筑面积增加

1177.33 平方米，相比环评增加 3.3%、其中计容面积增加 10.66 平方米，增加 0.07%。 

此外，项目原申报为 77 幢独栋别墅，实际建设中，项目为连体别墅，4-6 户为一

幢，因此为 15 幢，地上一至三层、地下二层，16#楼作为变电用房和工具间。17#楼作

为物业用房和消防控制室。 

对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文），本项目建设并不构成重大变更，可以纳入验收。 

 
 

批注 [A2]: 看规划许可证，18幢 

批注 [A3]: 项目总投资情况 



 

 

表三、工程概况 

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1、施工期 

本项目工程量较大，施工期主要完成地块内场地平整及基础开挖、主体及基础配

套工程建设、绿化、环保等工程建设及装修。本项目施工期较长，因此会对周围产生

一定的环境影响，主要是排放一定的废水、废气和建筑垃圾等；同时建筑施工机械和

运输车辆会产生较大的噪声。本项目施工按照场地平整—基础开挖—配套建设—房屋

建设—装修的次序安排施工方案。施工期：工艺流程如下图： 

 
 

2、运营期： 

住宅投入使用后将产生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社会噪声等污染。本次验收阶段，

项目处于未交付状态，无污染产生。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见附图3。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    

施工期 

固体废物主要为土地平整产生的弃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施工场地内设有垃圾

集中放置场所，建筑垃圾送至专用垃圾处理场所，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弃土区

域内填平，无多余土方外运。 

二、营运期 

固废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委托苏州市金环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已提供处

置协议，目前项目尚未有居民入住。 

 

 

 

 

 

 

 

 

 

 

 

 

 

 

 

 

 

 

 

 

 

 

 



 

 

表四、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国家、省、行业） 

你公司报送的《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2006-B-40号地块悦瀜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和相应说明材料已收悉，我局经研究，同意在苏州高新区科技城诺贝尔

湖西、科研路北的地块建设新企鸿地产国产业开(苏州)有限公司2006-B-40 号地块悦瀜

庄项目，项目占地面大积为24140.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243.66m平方米，主要建设望

内容为77幢住宅。并要求： 

一、严格按照申报内容建设，小区规划设计须考虑雨、污分流，施工期废水需

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表1标

准。居住用房阳台要求设置独立污水排放管道，阳台污水、雨水管要有明确区分标

志，以便入住户正确使用。 

二、施工期间尽可能减少扬尘对本项目建设区域周围大气环境的污染程度，要

加强施工现场管理，配置滞尘防护网、对扬尘产生量大的部位尽可能采用喷水雾法降

低扬尘、及时洒水、运沙须采用封闭式车辆运输。施工扬尘(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现场不得进行沥青熬制减少沥青烟污

染。 

淘汰高噪声施工设备和落后工艺,尽可能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加强施工人

员素质教育，尽量减少人为噪声，确保施工期间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项目开工前须办理建筑施工噪声申报手续。开挖的泥土

及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防止影响交通畅通。生活垃圾须分类收集，交环卫部门及时

处置，防止产生蚊、蝇、恶臭等污染。 

    三、采取措施确保小区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四、该项目销售时需向购房者公布可能受环境噪声等影响的住宅，并对其采取安装

隔声门窗等减轻交通噪声影响的措施。 

     五、本项目居民入住产生的生活垃圾应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对周围环境不得

产生二次污染。 

     六、项目开工前须办理建筑施工噪声申报手续。排污口设置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

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文)的要求执行。各类污染物排放口设置监



 

 

测采样口并安装环保标志牌。 

    七、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该项目需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使用。 

    八、本批复自审批之日起有效期5年。本项目5年后方开工建设或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发生重大变化的，你公司须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表五、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

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

效果及未采

取措施的原

因 

环

评

批

复

文

件 

 

一 

本项目居民入住产生的生活垃圾

应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对

周围环境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项目已签订垃圾清运合

同（见附件） 

符合批复要

求 

二 

项目开工前须办理建筑施工噪声

申报手续。排污口设置按《江苏

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

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文)的

要求执行。各类污染物排放口设

置监测采样口并安装环保标志

牌。 

 

 

 

 

 

 

 

 

 

 

 

 

 

 

 

 

项目经建设施工噪声申

报手续后进行施工，排

污口按《江苏省排污口

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

办法》(苏环控[1997] 

122号文)的要求执行。

水污染物排放口设置监

测采样口安装了环保标

志牌。 

 

 

 

 

 

 

 

 

 

 

 

 

 

 

符合批复要

求 

 

 

 

 

 

 

 

 

 

 

 

 

 

 

 

 

 



 

 

表六、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人员、施工机械对地表的践踏。

施工结束后，对已经破坏的绿化及裸露地表种植树木。未造成景观破

坏和水土流失。 

 

 

污染

影响 

本项目生活废水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用于冲洗

车辆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施工场界设置围栏，地面和车辆定期

洒水，故扬尘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合理安

排施工时间，对周围居民影响较小。固体废物零排放，没有对环境造

成二次污染。 

 

 

 

社会

影响 

经调查核实，施工期间未收到附近居民的投诉举报。 

 

 

 

 

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 

污染

影响 

 

固废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委托苏州市金环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处置。因项目还未交付使用，验收期间生活垃圾未产生。 

 

 

 
 

 

 

 

 

 

 

 

 

 

 

 

 

 

 

 

 

 

 

 

 

 

 



 

 

表七、调查结论及建议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工程于2017年7月开工建

设，于2019年6月本项目所有工程全部建成。项目总投资4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0万元。验收调查项目实际占地面积24140.9平方米，建筑面积36420.99平方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18栋建筑，其中住宅15幢，地上一至三层、地下二层，16#楼作为变电

用房和工具间。17#楼作为物业用房和消防控制室。 

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项目于2016年8月15日由苏州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苏新环项[2016]290号）。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已经建设完成，还未投入使用。 

本项目已与苏州金环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其清运后由

环卫部门处理，固体废物零排放，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本次验收项目在施工及运行初期均采取了有效地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较好

的执行了环保审批与“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其批复文件中的要

求，工程建设和运行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较小。 

根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果，新企鸿地产（苏州）有限公司苏地2006-B-40号地块

项目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批注 [A4]: 哪里来的数字啊，参照

前面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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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附图1地理位置图 

附图2周边概况图 

附图3平面布置图 

附图4项目地雨污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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